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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計畫緣起： 

一、中山高速公路從民國六十七年十月竣工通車以來，由於我國

經濟蓬勃發展，國民所得及生活水準不斷提高，車輛持有率

及公路交通量隨之日益增長，高速公路交通量成長尤速，以

致近年來交通日感擁擠，尤以假期節日為甚，各方因而有闢

建第二高速公路的倡議，高速公路局為未雨綢繆，即於七十

一年八月研提「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系統中長程計畫芻

議」，並將第二高速公路計畫分「北部區域第二高速公路計

畫」（汐止—竹南段）及「第二高速公路後續計畫」（基隆—

汐止段、竹南—苗栗段、台中路段、彰化—南投段、雲林—

嘉義段、台南路段及高雄—屏東段、台中環線、台南環線、

高雄環線）兩部分分段規劃設計，其中「第二高速公路後續

計畫」並經行政院七十八年七月二十日台七十八交一九六○

七號函核准辦理，為國家建設六年計畫之ㄧ。 

二、第二高公路後續計畫南投路段南投交流道聯絡道路經過草屯

都市計畫範圍內，需變更都市計畫，以便取得所需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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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 

一、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。 

二、內政部八十、十一、八、台(80)內營字第八○七八九六六號

函頒「配合國家建設六年計畫辦理逕為變更都市計畫逕為變

更都市計畫作業要點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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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理由： 

第二高速公路係屬國家建設六年計畫之重大交通建設，通過

本計畫區之局部路段為供高速公路南投交流道聯絡道路使用。高

速公路路權範圍通過本計畫區之西南隅，均為非都市發展用地之

農業區。除配合國家重大建設用也取得，需迅行變更都市計畫，

以配合工程施工；亦可加強草屯聯外交通便利性及帶動草屯都市

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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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位置： 

一、計畫區西南隅之部分農業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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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禸容： 

一、變更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（供高速公路使用），面積計○．

八一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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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其他： 

一、本案變仗範圍內之原計畫道路、排水設施及產業道路等均依

規定改善，並於施工完竣後仍維持其原有功能。 

二、未註明變更部分均以現行都市計畫為準。 

三、本變更計畫實施時參考比例尺一千分之一之路權圖（如附錄

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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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附件： 

圖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）（供高速公

路使用）示意圖 

表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）（供高速公

路使用）變更內容統計表 

表二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）（供高速公

路使用）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

表三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）（供高速公

路使用）變更內容明細表 

表四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）（供高速公

路使用）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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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附錄： 

附錄一 草屯都市計畫區內第二高速公路後續計畫南投路段路

權範圍圖 


